
证券代码:300702� � � �证券简称:天宇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1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正常进行、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３．１

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和有效期内，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７－００７

）。

近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相关理财产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

ＪＧ９０２

期

保证收益型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４．１５％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监事会、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额

度和期限均在审批范围内。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保证本金及约定收益，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

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因此，短期实际收益仅为预期收益。

针对可能发生的投资风险，公司拟定如下控制措施：

１

、安排专人（财务部）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及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

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的具体投向、风险与收益等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每季度对所投产品的资金

使用情况和保管情况进行检查，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如出现异常情况，审计委员会应及时

向董事会报告。

３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所投产品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４

、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正常进行、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和公司日常经营，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同时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机构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公告索引

中信银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

率结构

１８０７５

期人

民币结构性理财产

品

保本浮动收益、

封闭式

２８

，

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７

日

４．２５％ ２０１７－０１０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未到期余额为

３１

，

０００

万元（含本次购买

的理财产品）。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与银行签署的相关理财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吴晓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金福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总资产

１５

，

９８０

，

２４９

，

２１８．３８ １６

，

３６４

，

２２４

，

７６２．９２ －２．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９６９

，

３５１

，

９０２．７５ １

，

７５８

，

０８７

，

７７８．４１ １２．０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９

，

８１６

，

９１４．６６ －５６

，

８８８

，

００６．０８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６

，

４７６

，

４６９

，

５０６．００ ４

，

５０５

，

８５９

，

８９９．０２ ４３．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２

，

４６０

，

８８６．５０ ８０

，

１１３

，

０２２．６６ ２４０．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３０８

，

１６６

，

４５５．４３ １０３

，

１７３

，

４６４．３９ １９８．６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４．６６ ４．７８

增加

９．８８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４ ０．０７ ２４２．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４ ０．０７ ２４２．８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１－９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５

，

８９８．８６ －１

，

３５４

，

５５５．３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９

，

０２２．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３

，

５１２

，

９８１．６６ －５４

，

１４１

，

０４２．７０

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８

，

０４４

，

４００．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６７０．７５ －１２３

，

９３６．８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５

，

８８４

，

７２０．１２ １１

，

８６０

，

５４４．０２

合计

－１７

，

６５４

，

８３１．１５ －３５

，

７０５

，

５６８．９３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５７

，

３７１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祝义财

４７６

，

６８７

，

４１６ ４１．５１ ０

冻结

４７６

，

６８７

，

４１６

境内自然人

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５０ ０

冻结

１６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

，

８５２

，

３１９ ３．４７ ０

未知

０

其他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江苏信托·融信

４

号证券投资单一

资金信托

１３

，

７３１

，

３３７ １．２０ ０

未知

０

其他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３６

，

１０５ ０．９２ ０

未知

０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５

，

７８２

，

９１３ ０．５０ ０

未知

０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新

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４

，

４３８

，

２００ ０．３９ ０

未知

０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８１１

，

３００ ０．３３ ０

未知

０

其他

刘莉

３

，

６７５

，

０６４ ０．３２ ０

未知

０

境外自然人

郑学龙

３

，

３６８

，

１９１ ０．２９ ０

未知

０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祝义财

４７６

，

６８７

，

４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６

，

６８７

，

４１６

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

，

８５２

，

３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

，

８５２

，

３１９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江苏信托·

融信

４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１３

，

７３１

，

３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７３１

，

３３７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３６

，

１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５３６

，

１０５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５

，

７８２

，

９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７８２

，

９１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新经济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４３８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４３８

，

２０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８１１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８１１

，

３００

刘莉

３

，

６７５

，

０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７５

，

０６４

郑学龙

３

，

３６８

，

１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６８

，

１９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祝义财先生为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祝义财先生与江苏地华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

） 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１２２．３２ ６０．８８ １００．９２

销售收到票据

预付款项

２７

，

９３７．８９ １２

，

０８５．５１ １３１．１７

预付工程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５９．４０ ２１４．８４ －７２．３５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

，

５８０．１７ ３

，

９８３．３０ －３５．２３

持有资产出售

在建工程

８２９．９７ ２５

，

８１６．４９ －９６．７９

句容在建项目转固定资产

应付利息

７

，

０７３．７０ ５

，

３７８．５３ ３１．５２

付息方式改变，应付利息增

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４６

，

３９８．７２ ７４

，

２６８．１０ －３７．５３

长期借款到期

其他流动负债

３

，

２７５．２９ ２

，

１０２．６７ ５５．７７

递延收益增加

未分配利润

３３

，

８２８．０８ １２

，

５１１．３４ １７０．３８

利润增加

项目 期末数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６４７

，

６４６．９５ ４５０

，

５８５．９９ ４３．７３

地产收入结转增加

营业成本

４９３

，

３４３．９７ ３５１

，

０１６．７４ ４０．５５

地产成本结转增加

税金及附加

２４

，

７７３．８８ ６

，

０６２．２９ ３０８．６６

会计核算科目变更及计提

支付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７７．６７ ４８．７１ －１

，

２８５．９４

存货计提减值转回

投资收益

１

，

０１４．８０ １５９．３７ ５３６．７４

收到的投资收益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

，

９８１．６９ －５

，

６８８．８０

不适用 支付货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４７５．４５ －１

，

４５４．１５

不适用 固定资产投入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

，

２４６．８８ １４

，

７１７．７３ －２５１．１６

筹资净增加减少及利息支

出增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

主要原因为地产确认收入增

加。

公司名称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晓国

日期 2017年 10月 18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 �编号:临 2017--051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中央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其中独立董事李心合、彭纪生

,

董事祝珺

以委托方式行使表决权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办理应收账款有追索权保理融资业务的议案。

详见公司全资子公司办理保理融资业务的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逐项审议通过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健康稳定长远发展

,

维护广大股东利益

,

增强投资者信心

,

同时完善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

,

本

次董事会决议

,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

亿元

,

回购价格不超过

10

元

/

股

,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

,

该部分回购的股份将作为公司后期股权激励计划之标的股份。

(

一

)

回购股份的方式

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社会公众股。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二

)

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股份将作为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三

)

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10

元

/

股。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

利等事宜

,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

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四

)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上限以及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五

)

回购股份的种类、预计回购数量上限和比例

本次回购的种类为

A

股

,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

/

股的条件下

,

预计回购股份不超过

1000

万股

,

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

(

公司总股本

1,148,334,872

股

)

比例

不超过

0.87%

。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六

)

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

月。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

,

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

1

、如在回购期限内

,

回购股份规模达到最高限额

,

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

,

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

、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

,

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不得在下

列期限内回购公司股票

:

1.

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

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

3.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七

)

决议的有效期

与本次回购相关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预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回购股份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配合本次回购公司股份

,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员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

程中办理如下事宜

:

(

一

)

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员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

,

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

(

二

)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

(

三

)

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员依据有关规定

(

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

调整

具体实施方案

,

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

(

四

)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预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详见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18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 �编号:临 2017—052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办理应收账款

有追索权保理融资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缩短应收账款回笼时间

,

优化公司融资结构

,

保证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需要

,

南京中央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全资子公司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联合营销”

)

与

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摩山保理”

)

办理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的应收账款有追索

权保理业务。

2017

年

10

月

18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办理应收账款

有追索权保理融资业务的议案》

,

同意联合营销向摩山保理申请办理额度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的应收

账款有追索权保理业务。

以上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4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63,5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加枫路

26

号

108

室

法定代表人

:

张明

经营范围

:

进出口保理业务

;

国内及离岸保理业务

;

与商业保理相关的咨询服务

;

经许可的其他相关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联合营销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保理业务的交易标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营销公司对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中央新亚百

货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部分应收账款债权。

三、保理业务主要内容

1

、保理方式

:

公开型、有追索权

;

2

、保理融资金额

:

贰亿元人民币

;

3

、融资费率

:

具体保理融资费率由联合营销公司与摩山保理协商确定

;

4

、保理融资期限

:1

年。

四、办理保理业务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

、缩短应收账款的回笼时间

,

加速资金周转

;

2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

;

3

、减少应收账款余额

,

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

综上所述

,

保理融资业务的开展

,

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

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整体利益。 公司董事会认

为联合营销公司资产状况、盈利能力和资信状况良好

,

具有足够的债务清偿能力

,

且保理融资业务有利于减

少应收账款余额过大的压力

,

加快资金周转

,

保障经营资金需求。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18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编号:临 2017—053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对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20,000

万元担保额度

,

已累计为其提供担

保

159,147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本次担保属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无反担保方式。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339,461.56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2.06%,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335,673

万元

,

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3,788.56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公司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为

3,788.56

万元

,

其中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1,

279.56

万元

,

济宁中央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2,509

万元

(

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行为

,

均发生

于本公司收购上述两公司股权之前

)

。

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经营业务及资金周转

,

南京中央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及控股子

公司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央新亚”

)

拟为全资子公司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联合营销”

)

办理应收账款有追索权保理融资业务提供担保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公司为联合营销办理

20,000

万元保理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为缩短应收账款回笼时间

,

优化公司融资结构

,

保证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需要

,

公司全资子公司联

合营销拟与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摩山保理”

)

办理公开型、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公司为联合

营销办理有追索权保理融资业务提供信用担保

,

担保金额为预付融资款本金人民币

20,000

万元及利息、其

他相关费用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一年

(

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

,

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起

算

)

。

公司向摩山保理承诺

:

按时履行合同项下到期付款责任

,

不以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商业纠纷、商品质量问

题、单据不符合要求在内的任何事件为由拒绝履行到期付款责任

,

并承诺不提出任何形式的抗辩。

2017

年

10

月

18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为控股子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提供上述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

住所

: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17

号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

:

吴晓国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文化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

照相器材、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机械、电子设备、汽车、汽车配件、劳保用品、家具用具、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木材、陶瓷制品、水暖器材、日用杂品、土畜产品、科技产品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股权结构

:

南京中央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

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5%

。 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

联合营销公司营业收入为

301,078.74

万元

,

净利润为

758.14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为

91.94%

。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将与保理融资相关协议共同签署。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金额为预付融资款本

金人民币

20,000

万元及利息、其他相关费用

,

担保期限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

,

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起

算。

二、中央新亚为联合营销办理

20,000

万元保理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为缩短应收账款回笼时间

,

优化公司融资结构

,

保证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需要

,

联合营销与摩山保

理办理公开型、有追索权保理业务。

中央新亚为联合营销办理有追索权保理融资业务提供信用担保

,

担保金额为预付融资款本金人民币

20,000

万元及利息、其他相关费用

,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期限一年

(

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

,

以相关协

议实际约定的日期起算

)

。

中央新亚向摩山保理承诺

:

按时履行合同项下到期付款责任

,

不以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商业纠纷、商品质

量问题、单据不符合要求在内的任何事件为由拒绝履行到期付款责任

,

并承诺不提出任何形式的抗辩。

2017

年

10

月

18

日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为控股子公司为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公司提供上述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

二

)

、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淮安市淮海东路

142

号

成立日期

:1994

年

06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

:

吴晓国

注册资本

:11901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经营范围

:

国内贸易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

卷烟、雪茄烟零售

(

凭许可证经营

);

房地产

开发经营、房屋销售

;

百货综合零售

;

电梯设备维修

;

停车服务

;

房屋租赁

;

设计、制作、发布自有楼身内外及天桥

媒体霓虹灯、灯箱、路牌、布幅广告业务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管理自建商品房及配套设施

;

物业管理

;

空调维修

;

机电设备维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

南京中央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1.962%;

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

29.901%;

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7.34%;

少数股东持股比例

0.797%

。 公司持有南京中央

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

中央新亚百货公司营业收入为

86,373.74

万元

,

净利润为

9,264.68

万元

,

资产负

债率为

79.24%

。

(

三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联合营销有限公司

住所

: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17

号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

:

吴晓国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百货、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文化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

照相器材、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机械、电子设备、汽车、汽车配件、劳保用品、家具用具、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木材、陶瓷制品、水暖器材、日用杂品、土畜产品、科技产品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股权结构

:

南京中央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

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95%

。 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

,

联合营销公司营业收入为

301,078.74

万元

,

净利润为

758.14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为

91.94%

。

(

四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将与保理融资相关协议共同签署。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金额为预付融资款本

金人民币

20,000

万元及利息、其他相关费用

,

担保期限以合同实际约定为准

,

以相关协议实际约定的日期起

算。

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339,461.56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2.06%,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335,673

万元

,

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3,788.56

万元。

截止

2017

年

9

月

30

日

,

中央新亚累计对外担保

24,900

万元

,

占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31%,

无

对外逾期担保。

公司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数量为

3,788.56

万元

,

其中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1,

279.56

万元

,

济宁中央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2,509

万元

(

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行为

,

均发生

于本公司收购上述两公司股权之前

)

。

四、提供担保事项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

:1

、为联合营销提供担保

,

有利于形成集团内资源共享的融资平台

,

支持其扩大经营发

展

,

有利于其做大做强

;2

、联合营销资产状况、盈利能力和资信状况良好

,

具有足够的债务清偿能力

;3

、保理融

资业务有利于减少应收账款余额过大的压力

,

加快资金周转

,

保障经营资金需求。 本次为联合营销提供融资

担保

,

风险可控

,

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3]56

号文《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

担保的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

,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联合营销本次保理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并授权公司

董事长吴晓国先生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18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 �编号:临 2017-054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数量

:1,000

万股

,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87%

回购股份价格

:

结合近期公司股价

,

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

/

股

回购期限

: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不超过六个月

相关风险提示

:

本次回购方案可能面临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回购股份议案、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

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等风险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

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一、回购预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补充规定》、《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以及南京中央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公司”

)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

公司拟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社会公众股份

(

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

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

一

)

公司拟定了回购股份的预案

,

该预案已经

2017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

(

二

)

公司董事会将本预案提交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本预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

实施。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

,

增强投资者信心

,

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

充分

调动公司及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的积极性

,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

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

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

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

,

回购金额最高不

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

回购价格不超过

10

元

/

股

,

该部分回购的股份将作为公司后期股权激励计划之标的股

份。

(

三

)

回购股份的方式

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社会公众股。

(

四

)

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股份将作为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

三

)

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10

元

/

股。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

利等事宜

,

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

,

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

四

)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上限以及资金来源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

五

)

回购股份的种类、预计回购数量上限和比例

本次回购的种类为

A

股

,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

/

股的条件下

,

预计回购股份不超过

1000

万股

,

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

(

公司总股本

1,148,334,872

股

)

比例不

超过

0.87%

。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

六

)

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

月。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

,

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

1

、如在回购期限内

,

回购股份规模达到最高限额

,

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

,

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

、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

,

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不得在下

列期限内回购公司股票

:

1.

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个交易日内

;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

至依法披露后

2

个交易日内

;

3.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

七

)

决议的有效期

与本次回购相关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预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

八

)

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为自有资金

,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规划

,

公司认为

1,000

万股的股份

回购以实施股权激励

,

有助于提升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

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

公司地位。

(

九

)

公司合计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六个月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

,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

说明

经公司自查

,

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

(2017

年

4

月

17

日

--2017

年

10

月

17

日

),

公司

合计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

不存在

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

十

)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1

、公司本次回购合法合规。 公司回购股份预案符合《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

充规定》、《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2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

理人员及核心骨干的积极性

,

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

,

使各方更紧密

地合力推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3

、本次拟回购的数量为

1,000

万股

,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

,

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

,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社会公众股份合法、合规

,

既是必要的

,

也是可行的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

一

)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未通过回购股份议案的风险。

(

二

)

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

,

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18日

证券代码:600280� � � �证券简称:中央商场 公告编号:临 2017-055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

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7

年

11

月

7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7

年

11

月

7

日

14

点

召开地点

: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10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7

年

11

月

7

日

至

2017

年

11

月

7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

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０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１

公司为联合营销办理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保理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２

中央新亚为联合营销办理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保理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２．００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

２．０１

回购股份的方式

√

２．０２

回购股份的用途

√

２．０３

回购股份的价格

√

２．０４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上限以及资金来源

√

２．０５

回购股份的种类、预计回购数量上限和比例

√

２．０６

回购股份的期限

√

２．０７

决议的有效期

√

３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各议案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

:

议案

2

、

2.01

至

2.07

、议案

3

为特别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议案

2

、

2.01

至

2.07

、议案

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

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２８０

中央商场

２０１７／１０／３１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法人股东代表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须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股东代表本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受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

人的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4

、会议登记时间

:2017

年

11

月

6

日

9:30-17:00

5

、登记地点

: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10

号南京中央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六、其他事项

1

、公司联系地址

: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10

号

2

、邮政编码

:210041

3

、联系电话

:025-66008022

4

、传真

:025-66008020

5

、联系人

:

叶翔

6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0月 20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南京中央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7

年

11

月

7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１

公司为联合营销办理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保理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２

中央新亚为联合营销办理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保理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２．０１

回购股份的方式

２．０２

回购股份的用途

２．０３

回购股份的价格

２．０４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上限以及资金来源

２．０５

回购股份的种类、预计回购数量上限和比例

２．０６

回购股份的期限

２．０７

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 �编号:临 2017—056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3 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中央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第五号———零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

,

现将

2017

年

1-3

季度

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

一、报告期内公司门店变动情况

:

本报告期内

,

江苏句容店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顺利开业。

二、报告期内公司无拟增加门店情况

:

三、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数据

:

(

一

)

公司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百货零售

４２２

，

６５７．００ ３４１

，

８６５．２４ １９．１２ ２．３１ ２．８０

减少

０．３９

个百分点

商业地产

２０３

，

４０４．２０ １４９

，

８２１．８４ ２６．３４ ８８８．３０ ７３１．４４

增加

１３．９

个百分点

服务

２

，

００１．９３ １

，

３３１．１７ ３３．５１ ３５２．４１ ４１４．０１

减少

７．９７

个百分点

合计

６２８

，

０６３．１３ ４９３

，

０１８．２５ ２１．５０ ４４．６６ ４０．５２

增加

２．３１

个百分点

(

二

)

公司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

:

万元 币种

:

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江苏

５７５

，

６０５．６５ ５０．７４

山东

１５

，

７０９．８４ －１４．８３

河南

１６

，

６０６．２２ ９．１９

湖北

９

，

３５７．９８ ６．２４

安徽

１０

，

７８３．４４ ９．６４

合计

６２８

，

０６３．１３ ４４．６６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

,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八日

2017年 10 月 20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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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80� � � �公司简称:中央商场

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603033� � �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3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叶继跃先生通知，获悉叶继跃先生因个人资金需要，将其持有的部分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三门支行

(

以下简称

"

工行三门支行

")

。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7

年

10

月

18

日，叶继跃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

10,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工行三门支行，本次

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7.88%

。 本次质押登记日期为

2017

年

10

月

18

日，质押到期日为

2022

年

9

月

30

日。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叶继跃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48,860,000

股， 均为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8.48%

；本次质押后，叶继跃先生累计质押

10,00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0.47%

，占公司总

股本的

7.88%

。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为叶继跃先生个人资金需要。 叶继跃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未来还

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股票红利、个人薪资及其他收入等。 本次质押产生的相关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

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后续如若出现平仓风险，叶

继跃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上述股份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

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浙江三维橡胶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3500� � � �证券简称：祥和实业 公告编号：2017-015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天台

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496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

股

3,150

万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9,450

万元增加至

12,600

万元，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字

[2017]336

号）。 公司股票于

2017

年

9

月

4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章程备案和工商

变更登记等手续，并取得了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0148051410B

名称：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天台县赤城街道人民东路

799

号

法定代表人：汤友钱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陆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

1997

年

10

月

05

日

营业期限：

1997

年

09

月

25

日 至 长期

经营范围：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电子元件制造；橡胶制品、塑料制

品、金属工具制造；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投资管理，货物和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10月 20日


